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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縣市政府對於「坐月子服務機構」有管理機制，但並非全國系統性之管理，主管機關有

責任統一管理「坐月子服務機構」，以保障婦女之權益。 

四、建請中央主管機關應結合社福單位、醫療機構及地方衛生機構，主動對於孕婦「產後調理

」提供系統性的保障與適當給付，如提供孕婦產後健檢費、坐月子補助金、嬰兒健康照護

補助、心理諮商照顧等，應將產後調理視為社會福利重要之一環。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

詢。 

（二九六）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近日全台豪雨不斷，造成農工業各方

面巨額損失，政府高層以世事難料或百年難得一見的雨量為

由，表示難以防範，但目前推算之 100 年、200 年，甚至 300
年的降雨重現期距，在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發生的機率逐

漸提高，如果行政院不積極思考因應之道，事件將不斷重演

，損失也將不斷加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台灣極端氣候的現象愈來愈明顯，暴雨機會陡增。尤其近年來不用

颱風，一場大雨就可以造成各處淹水甚至爆發嚴重災情，破紀錄的密集降雨屢屢衝擊防洪

疏浚系統，而且無論政府災後提撥多大量經費投入治水，總趕不上下次災害的爆發。 

二、梅雨是東亞特有的天氣現象，以台灣為例，常發生在五、六月間，由冬季東北季風轉為夏

季西南季風的轉換期，持續約一個月的多雨期。在季節轉換期間，東北季風逐漸減弱而西

南季風逐漸增強，大陸冷高壓與副熱帶太平洋高壓之間，會形成移動緩慢的梅雨鋒面或低

壓帶，造成連續性降水並有劇烈雨勢出現。梅雨季期間雨量約占全年的五分之一，僅次於

颱風季，是很重要水資源的運用，同時也是僅次於颱風的災害損失，平均每年有超過卅億

元以上的損失。以過去梅雨期間發生的損失為例，例如民國七十年的五二八水災，桃竹苗

的豪雨造成相當百億元的損失；民國七十三年的六三水災，台北桃園也同樣有百億損失；

民國八十二年的六二水災，也重創中部。細看各種損失，除了東部較少外，由於中央山脈

阻擋偏西南氣流影響，台灣西半部從北到南常被影響。 

三、在梅雨季末期，颱風的接近是另一個重要指標，有可能是梅雨季的結束，颱風季節的開始

。這次梅雨水災是台灣的壓力，測試才正式開始，建請政府有關單位，藉由這次淹水盡快

找出缺失改進，每位民眾也多關心居家附近的水溝，一起來清溝渠。淹水和氣候變遷一樣

，是全民的共業，需要大家一起來解決。 

四、事實上，政府日前甫召開「全國氣候變遷會議」，這是馬總統兩年前的承諾，環保署歷時

兩年籌劃的。總統親自蒞臨會場聽取民間團體與行政部門的報告，規模之大與層級之重要

，不言可喻。但會中竟完全沒有碰觸攸關水土保持及林業治理等重要問題！換言之，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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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在氣候變遷中的角色完全被忽略！面對動輒暴雨、土石流的台灣，相關部門不該僅是

默默承受斷橋崩路的災難，而應更有積極作為。 

（二九七）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貪污治罪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均

明文規定，對於毒品、貪污等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所得，應予

以剝奪，讓犯罪行為人無法經由犯罪中獲利，惟查法務部各

檢察機關從 97 年 1 月起至 100 年 10 月底止就毒品及貪污犯

罪已判決確定案件，追繳犯罪所得比率偏低，顯見高檢署稽

核作業流於形式，再者，部分檢察官不熟悉犯罪所得追繳的

作業程序，法務部有必要加強教育訓練，積極研議是否訂定

犯罪所得扣押及追繳標準作業程序，以利執法人員依程序執

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貪污治罪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均明文規定，對於毒品、貪污等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所

得，應予以剝奪，讓犯罪行為人無法經由犯罪中獲利，藉此降低犯罪誘因。 

二、惟監察院調查發現，法務部各檢察機關從 97 年 1 月起至 100 年 10 月底止已判決確定案件

，應收毒品及貪污犯罪所得各為新台幣 4.6 億元、13.2 億元，而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止，實

收數分別僅 1 億、2.1 億，執行率分別為 22.3%及 16%，效率明顯不彰。 

三、以往檢察官偵辦案件，偏重於起訴定罪，而沒有在事前積極查扣犯罪所得，導致案件經法

院判決確定後，被告已經移轉財產給第三人，或者沒有財產可供執行，就 97 年 1 月到 100

年 10 月，毒品及貪污犯罪所得回收金額未達應收金額 20%的案件分析，其中，有 633 件是

「判決確定，尚未辦理清查財產」，有 71 件是「判決確定，超過 2 年未辦理財產清查」，

還有 64 件是「判決確定後，無任何財產清查或回收動作」，但是高檢署在查核時卻聲稱各

地檢察署都積極辦理，未發現違失案件，顯見，高檢署稽核作業流於形式。 

四、再者，部分檢察官不熟悉犯罪所得追繳的作業程序，法務部有必要加強教育訓練，積極研

議是否訂定犯罪所得扣押及追繳標準作業程序，以利執法人員依程序執行。 

（二九八）本院王委員惠美，針對衛生署為增加醫院護理人力，自民國

98 年至 101 年逐年編列鉅額預算補助醫院，惟因款項係直接

撥入醫院，未嚴格規範用途，醫院往往挪為他用，造成政府

資源虛擲，為切實改善醫護人員工作條件，提高醫療品質，

衛生署應落實專款專用，督導醫院核實補足護理人力、回歸

合理工時，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